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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9月 3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年 9月 3日至 2024年 9月 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甪里街 70号民丰特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曹继华 

会议议程： 

 

序号 内    容 报告人 职务 

1 宣布会议开始 曹继华 董事长 

2 
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及所持具有

表决权的股权数、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来宾 
姚名欢 董事会秘书 

3 宣布“会议须知” 姚名欢 董事会秘书 

4 审议《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姚名欢 董事会秘书 

5 股东发言并答疑   

6 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进行投票表决   

7 统计现场票数，休会 15分钟   

8 宣布议案表决结果 曹继华 董事长 

9 律师宣读法律见证书 杨晶宇 法律顾问 

10 宣读本次大会决议 曹继华 董事长 

11 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曹继华 董事长 

注一：上述议程中第 4项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议案； 

注二：因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网络投票，故第 8至 11项将于当日 15:00 后进行。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须知： 

一、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筹备工作和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

职责，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全体董事对于股东大会的正常召开负有诚信责任，

保证股东大会依法履行职权。 

二、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认真履行

法定义务，依照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并可对公司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但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三、与会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指引，遵守会议规则，维护会议秩序。 

四、股东如要求大会发言，请即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并登记，由会议主

持人根据会议程序和时间等条件确定发言人员。每位股东发言应在指定位置进

行，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东问

题，发言和回答时间由会议主持人掌握。 

五、2024年 8月 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具有表决权。 

六、本次股东大会共有一项议案：《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

表决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表决采

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交易时间内



 

 

进行。 

七、大会推举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参加对所审议案表决投票的监票

和计票工作，以上人员由现场推举产生，以鼓掌形式通过。 

八、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程序和会务方面的事宜。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3日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姚名欢 

 

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民丰特纸”）2024 年上

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8,431,304.38元，其中 2024

年半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为 47,703,814.45 元，加上前期滚存未分配利润

167,176,128.20 元，2024 年半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214,879,942.65 元（2024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 2024年上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元（含税）。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351,3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15,808,500元（含税）。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公司 2024年上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2.64%。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该分配方案披露之日

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

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调整。 

本预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9票同意 0票反对 0

票弃权）。现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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